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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去年本席在財政委員會多次關

心我國整體的稅制改革，特別是縮短貧富差距、促進世代正義的部分，其中一

個重中之重的，當然是遺產及贈與稅法。我想先跟部長一起回顧一下，2009 

年，行政院的賦改會邀集專家學者，大家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後所提的建議，

是遺產稅稅率分別為 10%、15%、20%、30%，最高拉到 30%，贈與稅的稅

率最高也是 30%，也是同樣的稅率和級距，同時把贈與稅的免稅額降低，避免

有人在生前就提早將財產移轉以避稅。花了這麼多時間做出來的改革方案，幾

個政府官員沒有參與賦改會的討論，自己私下去運作，欠缺任何理論的基礎，

違反遺產贈與稅本身所具備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將稅率一口氣拉到單一稅率 

10%，對於這樣子的修法歷程，部長應該清楚吧？ 

 

主席：請財政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虞哲：主席、各位委員。我了解。 

 

黃委員國昌：包括朱敬一院士、陳聽安教授這兩位賦改會最高顧問，都為了這

件事情憤而辭職，在接下來的幾年當中，這次遺產贈與稅的修正，對於臺灣社

會，不管是貧富差距的拉大，世代正義不公平提早到來，都造成非常非常嚴重

的負面效應。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在新的稅制實施好幾年以後，有很多學者實

在忍不下去了，紛紛跳出來，把當年的真相揭露出來，嚴詞批判那次遺贈稅修

正的不公不義，甚至不是只有學者專家批評，連大企業家張忠謀先生都直言這

根本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在 2009 年修正以前，遺產稅實徵的稅額平均是一年

約二百多億元。 

 

許部長虞哲：280 億元到 290 億元左右。 

 

黃委員國昌：2009 年以後，在 2010 年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去世，那時財政

部收到比較多的遺產稅，但是接下來幾年平均都是一百多億元，你可以很清楚

地看到稅收實際上減少及受到衝擊，然而這還不是最嚴重的事情，遺產稅的社

會功能高於財政功能，這一點我剛剛在說明提案旨趣時已經說過。部長，2012 



年、2013 年、2014 年所收到的遺產稅全部都是採用新制課徵的嗎？ 

 

許部長虞哲：絕大部分。 

 

黃委員國昌：我們來看一下，修法以後，遺產稅的課徵法律適用，是以被繼承

人死亡時為時間點嗎？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真的要看新舊稅制的差異，就要看我們最重視的社會動態公平和

財富的重分配，部長你看，修法前平均每件實徵的淨額大概是從 411 萬元到 

472 萬元不等，相對穩定，平均一件大概是四百多萬元，但是修法以後不能只

看總稅額，而是要看適用單一稅率 10%後，實徵的平均每件稅額是多少，平均

大概一百多萬元而已，跟之前比起來，每件平均稅額有鉅額落差，部長，這樣

子的修法，真的能發揮遺產及贈與稅的功能嗎？這是前進還是後退？ 

 

許部長虞哲：這部分當然都有不同的意見，因此我們…… 

 

黃委員國昌：我當然知道有不同的意見。 

 

許部長虞哲：所以我們這次也做適度的修正。 

 

黃委員國昌：修正的幅度夠不夠，我們等一下可以進一步去討論，但是今天做

了修法是要對未來負責，是要為我們的下一代負責，2009 年那一段錯誤的歷

史已經在我國租稅改革歷史上重重地寫下一筆，我希望今天部長在面對這個法

案時，不要把視野限縮在幫長照多徵 63 億元，來補長照的財源，我再三說明

過，要擴大長照的財源，我都贊成，但是遺產及贈與稅法要發揮的功能不是只

限縮在這裡，我們進一步地希望它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動態公平，讓每一個人

在面對他的人生的時候，可以藉由稅法稍微獲得一些緩和，不要在相對的立足

點上就那麼不公平。更嚴重的是，修法完了以後，我們的應納稅額占遺產總額

的比例年年下降。我剛剛是用單件來看，現在說的是遺產總額比例，到 2014 

年降到 1.68%，這樣子的遺產及贈與稅現在可以說已經澈底崩盤了。剛剛部長

你有說，你們現在把級距放到 5,000 萬元和 1 億元，你是要保護所謂的中低

收入戶嘛？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但是我覺得部長這樣子的說法是在混淆視聽。我為什麼這樣講？

現在課徵遺產及贈與稅時，免稅額是不是 1,200 萬元？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再加上第十七條的規定，林林總總可以扣除的，實際上實務在課

徵時，通常遺產要多少錢才有可能被課到遺產稅？ 

 

許部長虞哲：大概 2,000 萬元左右。 

 

黃委員國昌：大概 2,000 萬元到 2,500 萬元。每年都有人不幸往生，會被課

到遺產贈與稅的人比例是多少？ 

 

許部長虞哲：大概是百分之三點多。 

 

黃委員國昌：100 個人不幸往生，大概平均只有 3 個人被課到遺產贈與稅，

97%的人會因為 1,200 萬元的免稅額及其他應扣的稅額不超過新台幣 2,000 萬

元以上，根本課不到遺產贈與稅，結果部長您今天跟大家做的說明是，財政部

提出一個修正，我套用昨天曾巨威教授講的一句話，這個修正讓我完全無感！

讓我完全無感的遺產贈與稅的改革，你說你是要保護中低收入戶的人，你指的

是 97%根本沒有遺產贈與稅問題的人，還是那 3%的人？如果是那 3%的人，

稱得上是您剛剛所講的中低收入戶嗎？ 

 

許部長虞哲：雖然目前土地…… 

 

黃委員國昌：部長，請您針對我剛剛的問題回答，因為你剛剛在這邊做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宣示，你們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規定，然後只增加 15%到 20%的稅

率？你說要照顧中低收入的人，我這樣的問題很具體，每年家中有人逝世的家

戶平均超過 15 萬戶，有課徵到的每年平均約 5,000 件以上，也就是您剛剛所

講的 3%，那 3%是中低收入戶嗎？ 

 



許部長虞哲：這次我們調整了，只會影響到高財產者，其他人比較不受影響。 

 

黃委員國昌：我們先把問題界定清楚，97%以上的人本來就沒有這個問題，對

不對？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你現在要把它繼續往上拉，您覺得您這樣的改革真的有符合我們

當初定遺產及贈與稅法的意旨？在立法理由總說明中提到，社會意義重於財政

意義，主要在於社會財富的分配，你覺得有符合這部分嗎？我知道今天最後審

議的結果及院會最後審議的結果是如何，行政院版要過，問題並不大，但是我

只是希望部長本於你做為一個行政官員在這件事情上應該有的擔當，發表您的

看法，我們留下紀錄就好了。 

 

許部長虞哲：是。我們認為適度地提高有其必要，但是太高的話也會加重規避

的誘因，總是各界有不同的意見，我們採取一個比較折衷的方式。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在今天整個立法審議的過程當中，我會再進一步跟部長

交換意見。謝謝。 


